
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

1 适用情形

《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办法（试行



3 申请材料

《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请求快速审查商标注册的

申请，应当以纸件形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以下材料：

（一）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请求书

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请求书应当打字或者印刷。商标注册申请人应当按照《填

写与邮寄说明》规定并使用国家公布的中文简化汉字填写，不得修改格式，填写

完毕后用 A4 打印纸双面打印。

如有补充材料，可另行附文。

（二）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相关材料

主要指证明该商标注册申请是符合《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办法（试行）》所列

快速审查情形的必要材料。

（三）中央和国家机关相关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或其办公厅出具的对快速审查请

求的推荐意见；或者省级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出具的对快速审查请求理由及相关材

料真实性的审核意见。

以上意见，提供任意其一即可。

4 申请接收方式

申请人应当以纸件形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提交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请

求，且提交时应在信封正面显著位置注明“商标注册申请快速审查请求”字样。

提交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 1 号。

收件人名称：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邮政编码：100055。



5 审查时限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负责受理和审核快速审查请求，对准予快速审查的商标注

册申请，自同意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依法作出审查决定，对不予快速审查的商

标注册申请，按照法律规定的一般程序审查。

6 结果送达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负责受理和审核快速审查请求，对准予快速审查的商标注

册申请，申请人会及时收到电子发文的审查结论，对不予快速审查的商标注册申

请，商标局会及时通知申请人。

7 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快速审查的商标注册申请在依法作出审查决定后，依照法律有关规定，相关主体

可以对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注册申请提出异议，对驳回或部分驳回的商标注册申

请提出驳回复审。

在快速审查过程中，发现商标注册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标局可以终止快速

审查程序，按法律规定的一般程序审查，并及时通知快速审查请求人：

（一）商标注册申请依法应进行补正、说明或者修正，以及进行同日申请审查程

序的；

（二）商标注册申请人提出快速审查请求后，又提出暂缓审查请求的；

（三）存在其他无法予以快速审查情形的。



8 咨询途径

（一）电话咨询

（010）63218500

（二）电子邮件咨询

sbjscgl2@cnipa.gov.cn

9 公开查询

申请人可以随时通过中国商标网（http://sbj.cnipa.gov.cn/sbcx/）查询快速

审查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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